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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627      证券简称：ST 易法通    主办券商：西部证券 

厦门易法通法务信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且净资产为负的 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厦门易法通法

务信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年年度审计报

告，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-

1,298,609.46 元，占 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.06%（按绝对值计

算），出现亏损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

为-33,419,791.02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 

16,670,000.00 元的三分之一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归属于挂牌

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-16,107,794.06元。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资

本总额且净资产为负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及

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

本的总额三分之一时，应召开股东会进行审议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

之一且净资产为负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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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业绩亏损原因 

公司根据 2025 年度战略发展需要，加大投入对 AI营销等新媒

体营销方式优化推广，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，产品销售客单价略有

下滑，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年下降 13.41%，导致公司 2025 年出现

经营亏损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进一步研发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的高价值法律服务产

品，加大 AI营销新模式的落地和精细化管理提高人均销售业绩，加

大 AI在法律服务流程中的应用，提升服务效率降本增效，增加新营

销模式销售人员招聘培训培养，扩大营销规模，对重点核心城市的

法律服务市场加大营销力度扩大市场份额。公司将继续提高管理效

率，优化服务成本。加强公司规范运作和管理水平，完善公司各项

管理制度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。通过以上措施，提升公司整体营业

收入及利润率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厦门易法通法务信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易法通法务信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4 月 17日 


